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研发投入合计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

106,874,723.00

3,272,313.65

265,993.67

-2,233,648.42

21,813,248.38

0.0007

0.0007

0.03

11,407,569.13

10.67

本报告期末

1,056,691,293.26

807,718,136.33

上年同期

65,881,072.40

-1,682,592.57

-2,516,849.57

-3,752,920.98

-43,173,351.12

-0.0068

-0.0068

-0.34

8,866,469.67

13.46

上年度末

1,059,917,324.17

805,976,763.7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62.2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 0.37个百分点

28.66

减少2.7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0.30

0.22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
生的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响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本期金额

-943.40

2,846,814.33

68,877.75

26,752.98

441,225.25

634.32

2,499,642.09

说明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
项目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适用√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不适用

项目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变动比例（%）

62.2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原因

销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加。

销量增加，经营性利润增加。

销量增加，经营性利润增加。

销量增加，经营性利润增加。

销量收入增加，客户现金回款增加。

销量增加，经营性利润增加。

销量增加，经营性利润增加。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复迈辉咨询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厦门火炬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致星火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复迈虹咨询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钢研投资有限公司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无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18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持股数量

188,787,207

73,551,540

18,055,199

14,275,421

12,946,429

9,606,054

7,767,857

5,178,571

5,178,571

5,178,5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 股 比 例
(%)

50.85

19.81

4.86

3.85

3.49

2.59

2.09

1.39

1.39

1.39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188,787,207

73,551,540

18,055,199

14,275,421

12,946,429

9,606,054

7,767,857

5,178,571

5,178,571

5,178,571

包含转融通借出股份
的限售股份数量

188,787,207

73,551,540

18,055,199

14,275,421

12,946,429

9,606,054

7,767,857

5,178,571

5,178,571

5,178,571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 份 状
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数量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70.52%的股份，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为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以外，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不适用
三、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不适用
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在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5〕2916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043.5137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6.41元，合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836,089,228.17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70,700,909.72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65,388,318.45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6年4月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26BJAA16B0321）。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6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026年3月31日

123,461,376.00

24,874,237.13

277,809,226.86

24,228,638.24

30,609,203.60

6,138,621.62

154,299,867.62

3,838,998.79

645,260,169.86

201,284,714.71

14,887,854.12

24,374,652.97

161,241,898.98

1,435,106.98

7,824,062.64

382,833.00

411,431,123.40

1,056,691,293.26

42,219,119.32

2025年12月31日

99,262,124.51

10,000,000.00

38,545,867.91

295,663,538.00

28,222,387.66

4,226,294.16

4,765,641.02

151,404,909.21

9,958,981.92

642,049,744.39

205,647,507.82

14,076,693.07

26,179,251.61

162,350,610.41

1,646,430.22

7,822,616.65

144,470.00

417,867,579.78

1,059,917,324.17

27,219,119.32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43,711,430.32

2,917,020.85

10,798,978.43

7,058,322.20

1,139,653.09

6,415,037.08

354,609.85

214,614,171.14

20,134,254.49

1,901,954.38

1,700,012.72

4,546,562.82

28,282,784.41

242,896,955.55

371,238,468.00

254,072,190.24

8,421,657.36

9,037,887.69

-

164,947,933.04

807,718,136.33

6,076,201.38

813,794,337.71

1,056,691,293.26

155,199,877.07

2,634,533.22

10,050,036.60

10,321,952.79

4,479,721.64

6,930,972.19

324,669.26

217,160,882.09

21,358,954.14

1,952,849.10

3,847,603.89

4,546,562.82

31,705,969.95

248,866,852.04

371,238,468.00

254,072,190.24

6,946,278.45

9,037,887.69

-

164,681,939.37

805,976,763.75

5,073,708.38

811,050,472.13

1,059,917,324.17

公司负责人：樊建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巍
合并利润表

2026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2026年第一季度

106,874,723.00

106,874,723.00

106,921,475.35

81,440,004.55

1,092,007.74

2,505,489.13

9,291,973.07

11,407,569.13

1,184,431.73

380,550.32

2,846,814.33

68,877.75

195,904.17

181,660.17

-943.40

3,245,560.67

51,940.74

2025年第一季度

65,881,072.40

65,881,072.40

69,167,956.11

49,135,214.57

639,647.77

2,625,356.78

7,533,992.47

8,866,469.67

367,274.85

391,874.26

1,253,227.97

9,769.96

1,800,531.11

-1,650,555.25

-1,873,909.92

192,143.4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187.76

3,272,313.65

2,036,435.44

1,235,878.21

1,235,878.21

265,993.67

969,884.54

1,235,878.21

265,993.67

969,884.54

0.0007

0.0007

826.05

-1,682,592.57

1,065,569.42

-2,748,161.99

-2,748,161.99

-2,516,849.57

-231,312.42

-2,748,161.99

-2,516,849.57

-231,312.42

-0.0068

-0.0068

公司负责人：樊建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巍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6年1一3月

编制单位：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6年第一季度

135,883,818.16

2,901,823.00

10,768,947.61

149,554,588.77

77,742,877.35

22,797,494.47

12,118,158.46

15,082,810.11

127,741,340.39

21,813,248.38

200,000,000.00

73,010.41

20,000,000.00

220,073,010.41

21,039,461.23

210,000,000.00

2,100.00

231,041,561.23

-10,968,550.82

50,000,000.00

50,000,000.00

30,000,000.00

5,097,056.29

1,541,401.01

36,638,457.30

13,361,542.70

-6,988.77

24,199,251.49

99,262,124.51

123,461,376.00

2025年第一季度

142,433,418.07

2,883,224.69

1,666,792.71

146,983,435.47

141,303,835.91

23,298,157.98

11,961,319.43

13,593,473.27

190,156,786.59

-43,173,351.12

10,000,000.00

10,356.16

181,675.00

10,192,031.16

3,515,472.90

10,000,000.00

221,333.96

13,736,806.86

-3,544,775.70

5,000,000.00

5,000,000.00

7,820,000.00

224,186.36

-

8,044,186.36

-3,044,186.36

-838.80

-49,763,151.98

129,290,250.76

79,527,098.78

公司负责人：樊建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彩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巍
2026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不适用
特此公告

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9日

有研金属复合材料(北京)股份公司
证券代码：688811 证券简称：有研复材20262026 第一季度报告

B64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4月30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规定媒介发布了《银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已于2026年4月29日在规定媒介发布了《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为了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现发布关于以通讯方式
召开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
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银

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8111，以下简称“本基
金”）的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经与本基金的基金
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以下简称“大会”），审议本基金终止《基金合同》相关事宜，会议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二）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自2026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1日17:00止（投票表

决时间以本次大会召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为《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见附件一）。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4月28日，即该日交易时间结束后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

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并投票表决。

四、投票方式
1、本次会议表决票见附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采取从相关报纸上剪裁、复印附件二或

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yhfund.com.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
rc.gov.cn/fund）下载并打印等方式填制表决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按照表决票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
（1）个人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签字，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使

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且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或经授权的业务公章或基金

管理人认可的其他印章（以下合称“公章”），并提供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投资者自行投票的，需在表决票上加盖本单位公章（如有）或由授权代表在表决
票上签字（如无公章）。由授权代表在表决票上签字的，应提供该授权代表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且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
复印件，该合格境外投资者所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证明该授权代表有权代表该合格境外投
资者签署表决票的其他证明文件，以及该合格境外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
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以及取得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3）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认可的为准。
3、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需将填妥的表决票和所需的相关文件自2026年4月29日

起，至2026年6月1日17:00以前（投票表决时间以本次大会召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收到
表决票时间为准）通过专人送交或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本次大会召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办
公地址，并请在信封表面注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专用”。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表决票收件人及其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名称：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C2座 10层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
邮政编码：100738
收件人：董彦杰
联系电话：400－678－3333
五、授权
为便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次大会上充分表达其意愿，基金份额持有人除可以在投票期

间自行投票外，还可以授权他人代其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投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表决需符合以下规
则：

（一）委托人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委托他人代理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表决权。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行使表决权的票数按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在权益登记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数计算，一份基金份额代表一票表决权。

（二）受托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委托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以及其他符合法

律规定的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的表决权。
如受托人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代销机构的，无需提供受托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授权方式
1、纸面方式授权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法律法规或基金管理人认可的纸面方式授权受托人代

为行使表决权。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授权的，授权委托书的样本请见本公告附件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剪报、复印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yhfund.com.cn）、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等方式获取授权委托书样本。

个人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被代理的个人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且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有
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照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
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且基金
管理人认可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
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机构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机构投资者的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
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照附件三）。如代理
人为个人，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
且基金管理人认可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
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合格境外投资者委托他人投票的，应由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或盖章，并提供该合格境
外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或者其他有效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取得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格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以及填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可参照附件三）。如代理人为个人，
还需提供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且基金管理
人认可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正反面复印件；如代理人为机构，还需提供代理人的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
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以上各项中的公章、批文、开户证明及登记证书等，以基金管理人认可的为准。
2、电话授权
为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参与大会投票，投票期间持有人可以通过电话授权的方式授权基

金管理人代为投票：（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400-678-3333）并按提
示转人工服务，客服人员核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后进行授权记录从而完成授权。（2）基金管
理人的呼叫中心也将视情况主动与预留联系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取得联系，在通话过程中
以回答提问方式核实持有人身份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愿进行授权记录从而完成授权。
上述通话过程将被录音，电话授权方式仅适用于个人投资者，不适用于机构投资者。

（四）授权效力确定规则
1、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存在包括有效纸面方式授权和其他非纸面方式有效授权的，以有效

的纸面方式授权为准。多次以有效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最后一次纸面方式授权为准。不能确
定最后一次纸面方式授权的，如最后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次，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纸
面方式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纸面方式授权均未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若授权表示
一致，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多次授权同一受托人但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委托人授权
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若授权不同受托人且授权表示不一致的，则视为
无效授权；

2、如果同一基金份额只存在有效纸面方式授权时，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没有表示具
体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意志行使表决权；

3、如果同一基金份额无有效纸面方式授权，但存在有效的其他非纸面方式授权的，以有
效的其他非纸面方式的授权为准；

4、如果同一基金份额以非纸面方式进行多次授权的，以时间在最后的授权为准。如最后
时间收到的授权委托有多项，以表示具体表决意见的授权为准；最后时间收到的多次授权其
授权表示一致的，以一致的授权表示为准；若多次授权同一受托人但授权表示不一致的，视为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若授权不同受托人且授权表示不一致
的，则视为无效授权；

5、如委托人未在授权委托表示中明确其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人按照受托人
的意志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在授权委托表示中表达多种表决意见的，视为委托人授权受托
人选择其中一种授权表示行使表决权；

6、如委托人既进行了委托授权，又送达了有效表决票，则以有效表决票为准。
（五）授权时间的确定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纸面方式进行授权，授权时间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授权委托书的时

间为准。如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非纸面方式进行授权，授权时间以系统记录时间为准。
六、计票
（一）本次通讯会议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在表决截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
及结果予以公证。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
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决。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
票权。

（三）纸面表决票效力的认定如下：
1、表决票填写完整清晰，所提供文件符合本公告规定，且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

人的，为有效表决票；有效表决票按表决意见计入相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
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2、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选、无法辨认、表决意见空白、字迹模糊不清、相互矛盾
或意愿无法判断，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
权”计入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
金份额总数。

3、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
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
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

4、基金份额持有人重复提交表决票的，如各表决票表决意见相同，则视为同一表决票；如
各表决票表决意见不相同，则按如下原则处理：

（1）送达时间不是同一天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
被撤回；

（2）送达时间为同一天的，如果能判断收到时间先后的，以最后送达的填写有效的表决票
为准，先送达的表决票视为被撤回；若无法判断收到时间先后的，则视为在同一表决票上做出
了不同表决意见，计入弃权表决票；

（3）送达时间按如下原则确定：专人送达的以实际递交时间为准，邮寄的以基金管理人收
到的时间为准。

七、决议生效条件
（一）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

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二）《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

议案》应当由提交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备案，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并自生效之日起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八、二次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二次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
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如果本次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前述要求而不能成功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
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可在规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代表的有效的基金份额应不少于
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三分之一（含三分之一）。重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时，除非授权文件另有载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的各类
授权依然有效，但如果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重新做出授权，则以最新方式
或最新授权为准，详细说明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九、本次大会相关机构
（一）召集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恩彤
联系电话：400－678－3333
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二）监督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证机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联系人：赵蓉
联系电话：010-85197506
（四）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021-51150298
十、重要提示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表决票时，请充分考虑邮寄在途时间，确保表决票于表决截

止时间前送达。
（二）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基金将相应安排赎回选择期，以更好地满足
投资者的退出需求。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yhfund.com.
cn）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咨询。

（四）本公告的有关内容由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附件一：《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

项的议案》
附件二：《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

表决票》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方案的说明》
附件一：
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终止《基金合同》的相关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附件四《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方案的
说明》。

为实施本基金终止《基金合同》的方案，提议授权基金管理人办理本次终止《基金合同》的
有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终止《基金合同》的具体时间、确定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等。

以上提案，请予审议。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二：
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

基金份额持有人姓名/名称：

基金份额持有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代理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审议事项

《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
关事项的议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受托人（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1、请就审议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画“√”，同一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2、“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基金账
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分别填写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
可不必填写。此处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有份额。3、如表决票上的表决意见未选、多
选、无法辨认、表决意见空白、字迹模糊不清、相互矛盾或意愿无法判断，但其他各项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视为弃权表决，计入有效表决票，并按“弃权”计入
对应的表决结果，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4、如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的，
或未能提供有效证明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或代理人经有效授权的证明文件的，或未能在规定时间之内送达基金管理人的，均为无效表决票；无效表决票不
计入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总数。5、本表决票可从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yhfund.com.cn）或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此格式打印。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或 单位代表本人（或本机构）参加投
票截止日为2026年6月1日的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所有议案的表决权。表决意见以受托人的表
决意见为准。

若在法定时间内就同一议案重新召开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除授权方式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或本机构）重新作出授权外，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期间本人（或本机构）做出的各类授权依然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基金账户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或名称（签字/盖章）：
受托人证件号码（身份证件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1、此授权委托书可从通过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yhfund.com.cn）、中国证

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下载，或从报纸上剪裁、复印，或按以上格
式和内容自制，在填写完整并签字盖章后均为有效。2、“委托人基金账户号”，仅指持有本基
金基金份额的基金账户号，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拥有多个此类账户且需要按照不同账户持有
基金份额分别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分别填写委托人基金账户号；其他情况可不必填写。此处
空白、多填、错填、无法识别等情况的，将被默认为代表此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基金所
有份额参会和进行投票。受托人的表决意见代表委托人相应基金账户号下的全部基金份额
的表决意见。

附件四：
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方案的说明

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2019年9月30日证监许可【2019】1830号文准予募集注册，《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20年2月20日，基金管理
人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一）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

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基金管理人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合同》的约定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等业务申
请，具体规定详见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将相应安排赎回选择期，以更好地满
足投资者的退出需求。

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正常办理，但不办理申购或转换转入。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在赎回选择期内选择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的，对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不收取
赎回费用，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
基金财产。

因本基金采用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以及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
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赎回选择期内豁免本基金遵守《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中约定的关于封闭期、开放期、赎回费率以及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的相关条款，并授权
基金管理人据此落实相关事项及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具体安排详见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基金财产清算
1、通过《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本次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若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议案》，赎回选择期结束后的下一日起，本基金即进入清
算程序，不再接受投资人提出的申购、赎回及转换等业务的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
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

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规

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在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各自履行职责，继续忠实、勤勉、

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4）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

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6个月。
基金管理人应在6个月内办理基金财产的清算事宜，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根据基金财产

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在特殊情况下，若截至清算期限届满日，本基金仍持有流通受限证券的
（包括但不限于未到期回购等），基金管理人可在该等证券可流通后进行二次清算。本基金的
清算期限自动顺延至全部基金财产清算完毕之日。

6、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或基金资产清算小组认为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更
为有利的清算方法，本基金财产的清算可按该方法进行，并及时公告，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要求办理。

7、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剩余财产中支付。
8、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9、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符合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
产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载在规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载在规定报刊
上。

10、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按法规规定的期限保存。
11、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的相关安排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豁免《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

限制等条款。
二、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可行性
（一）法律可行性
根据《基金法》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终止《基金合同》（《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本次大会决议属于特别决议，须经参加会议基金份额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二）技术可行性
为了保障本基金持有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及后续清算工作的进行，基金管理人成立了专门

的工作小组，筹备持有人大会事宜，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投资者进行了
沟通。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中有关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符合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律师
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本基金的管理人、托管人已就财产清算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将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
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技术方面的障碍。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能成功召开的风险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

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
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方可举行。为防范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符合上
述要求而不能成功召开，基金管理人将在会前尽可能与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预沟通，争取更
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议案》被否决的风险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同》的规定，提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的《议案》应当由

提交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
通过方为有效，存在无法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如果《议案》未获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基金管理人可以在规定时间以内，就原定
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本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公告后，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

可能根据届时的赎回开放日安排选择提前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或将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
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其他基金；在《议案》获得通过后、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基金管理人设置的赎回选择期内仍可以申请赎回
或转换转出其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选择期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将参考《基金合同》约定的在赎回开放日内办理赎回业务的相关安排进行，具体安排以基金管
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如果发生了巨额赎回或可以暂停赎回的情形，基金管理人仍
然可以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
回，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流动性安排，对资产进行变
现以应对可能的赎回。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信用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